
关于连接佛莞城际汉溪长隆站和地铁汉溪

长隆站隧道开发建设合同 

 

甲方：广州市番禺区交通运输局 

地址：番禺区市桥街德胜路 1号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 

联系电话： 

乙方：（地块受让方） 

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 

联系电话： 

 

为进一步规范地块配建隧道的建设与移交工作，甲乙双

方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就出让地块内配套建设的隧道建

设与移交标准事宜协商一致，签订本协议。 

 一、隧道建设标准 

（一）本合同出让地块连接佛莞城际汉溪长隆站和地铁

汉溪长隆站隧道全长为约为 168 米，通行限界净高不小于 3

米，限界净宽不小于 6米。本隧道工程分为两期，一期（隧

道东段）长约 55 米，二期（隧道西段）长约 113 米，其中

一期 55 米由地块竞得人纳入配建范围。 

（二）本地块配建隧道应取得规划部门相关批复，并作

为独立项目，按照经批准（如需）的规划、设计文件进行建

设。开工前应到属地交通主管部门申请施工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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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隧道的建设应符合《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城市道路工程技术规范》、《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

收规范》、《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广州

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工作办法》、《广州市无障碍环境建设

管理规定》（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72 号）、《广州市市政

设施管理条例》、《广州市城市道路全要素设计手册》、《广

州市海绵型道路建设技术指引》、《广州市城市家具建设指

引》等有关法律、规章的要求。 

（四）隧道的装修风格及标准应与衔接的城际轨道和地

铁等交通设施相匹配。 

（五）地下通道项目的建设从立项至竣工验收及移交的

全流程及其具体安排独立于竞得地块其他配套建设工程（如

有）并且独立于地块项目整体工程的建设，即地下通道项目

从立项、开发、报建、施工、竣工验收及移交的全流程及其

安排均不作为竞得地块其他配套建设工程（如有）以及地块

整体工程的建设中任一环节的前提条件。 

（六）地块竞得人须委托政府指定的部门全面负责隧道

的建设管理，隧道整体作为一个项目统一设计、施工、监理

等。 

二、隧道移交标准 

（一）应通过由建设单位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等单位进行的竣工验收，符合验收合格标准。 



（二）该项目应保证结构安全，并能满足（安全）使用

功能;工程施工技术（竣工）资料经质监部门审查认可。 

（三）其他设施如交通安全设施（带电的）、排水设施、

照明工程、环卫设施、路名申请到相关职能部门办理手续，

以便充分发挥市政设施的使用功能。   

（四）移交接管的资料齐全。 

（五）按照甲方提出的意见进行整改完毕。 

（六）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由乙方按基建程序完

成管养移交工作。在工程质保期内出现的质量缺陷问题由乙

方负责。 

（七）移交期限。自初步验收合格后即介入管养；自工

程交（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30 日内应完成管养移交工作

（包括现场整改时间）。 

（八）乙方应确保管线、交通工程等设施满足各主管部

门提出的技术要求，并保证通过相关部门的竣工验收。 

（九）该隧道的具体接收养护单位按区政府文件执行或

报请区政府决定。 

   三、双方责任与义务 

（一）具体移交所需资料清单由甲方提供，涉及的拆迁、

立项、招投标、施工、竣工验收、移交资料等工作由乙方负

责。 

（二）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乙方负责承担移交道路范围内工程质量保修责

任。 



四、违约责任 

（一）乙方如不按约定移交隧道、相关档案材料及其他

相关材料，或移交事项存在疏漏等违反本协议约定义务而导

致甲方遭受经济损失的，甲方有权依据合同法的规定要求乙

方承担违约责任及赔偿责任。 

（二）乙方如不按约定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甲方有权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五、其他事项 

（一）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再另行签订补充

协议，补充协议涉及内容需政府或相关部门审核同意的，经

政府或有关部门审核同意后方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

本协议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二）因本协议事项发生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 

 本协议一式八份，甲、乙方各持四份，具备同等法律

效力，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